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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北京信诺达泰思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2021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 

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消除情况的审核报告 

中兴华报字（2023）第 010774 号 

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： 

我们接受委托，审核了后附的北京信诺达泰思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信诺达公司）编制的《北京信诺达泰思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 年度审计报

告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》（以下简称“影响消除情

况说明”）。 

根据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的要求，信诺达公司编制了本审核报

告所附的影响消除情况说明。编制和对外披露影响消除情况说明，并确保其真实性、

合法性及完整性是信诺达公司的责任。我们的责任是在执行审核程序的基础上，对

影响消除情况说明发表审核意见。 

我们认为，信诺达公司 2021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对 2022年末账

面价值的影响已经消除。 

为了更好地理解信诺达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

响消除情况的事项，本审核报告及所附影响消除情况说明应当与信诺达公司 2021

年度审计报告（亚会审字（2022）第 01110364 号）及所附财务报表一并阅读。 

本审核报告仅作为信诺达公司 2022 年度报告相关披露之目的使用，不得用作

任何其他目的。 

附件：北京信诺达泰思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2021年度审计报告保留意见所涉及事项

的重大影响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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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，为关于北京信诺达泰思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审计报告保

留意见所涉及事项的重大影响消除情况的审核报告（中兴华报字（2023）第 010774

号）之签字盖章页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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